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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進行的研究工作  
 
有關 “對離任政府首長及離任政府高級人員進行的活動所作
的規限 ”的研究報告                           
(隨立法會CB(2)887/01-02號文件發出的RP02/01-02號文件 ) 
 
5.  應主席所請，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主管 (“研究
部主管 ”)向委員簡述上述研究報告的內容，當中載述外國就
離任政府首長及離任政府高級人員 (包括部長、經政治任命
的官員及高級公務員 )進行的活動作出規限的安排。研究部
選取了 5個海外國家及地區 (即法國、英國、美國、美國的加
利福尼亞州及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綜述
如下  ⎯⎯  

 
對離任政府首長施加的限制  
 
(a) 法國及美國均無制定成文規則，規管離任政府首長

所進行的活動。慣例、傳媒的批評及公眾的反應等

似乎有阻嚇離任政府首長作出不誠信行為之效；  
 
(b) 英國的《大臣守則》規定，政府首長在離任後的兩

年內如有意接受任何聘任，須向商業聘任諮詢委員

會徵詢意見；  
 
(c) 在加利福尼亞州及安大略省，對離任政府首長施加

的限制均以法規為依據；  
 
對離任政府高級人員施加的限制  

 
(d) 法國雖然並無法例規管離任政府部長所進行的活

動，卻有法令規管部長辦公廳成員在離任後 5年內
所進行的活動；  

 
(e) 在英國，對離任政府首長施加的限制亦適用於離任

大臣。大臣一般按照《大臣守則》所訂的規則行事； 
 

(f)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及安大略省均有法例訂定政府
高級人員在離任後所受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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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所研究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均訂有成文規則，規管
離任高級公務員所進行的活動；  

 
與離任後限制有關的機制  

 
(h) 在法國，政府須就部長辦公廳成員及高級公務員在

離職政府後 5年內擬從事的工作是否適合一事，諮
詢道德操守委員會。然而，最後決定由政府作出； 

 
(i) 在英國，離任政府首長及大臣會按照慣例，就離任

後兩年內擬接受的聘任向商業聘任諮詢委員會徵

詢意見。然而，即使他們不依從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行事，諮詢委員會亦不會對他們採取任何行動。英

國的高級公務員在離開政府後兩年內則須獲得政

府批准，才可從事任何工作；  
 

(j) 美國、安大略省及加利福尼亞州並無規定政府人員
須就離任後的工作計劃申請批准。然而，對離任政

府人員施加限制的法例亦有訂明有關的罪行條文。 
 
6.  楊森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施加限制，規限

離任行政長官的活動，以及規限日後在擬議新問責制度下獲

政治任命的主要官員 (於在任期間及離任後 )所進行的活
動。政制事務局局長答稱，政府當局現正就有關事宜進行研

究。當局會考慮公眾意見，並會在得出某些建議時向事務委

員會作出匯報。  
 
7.  劉慧卿議員表示，她贊成實施法定機制，規管離任

行政長官及離任政府高級人員的活動，以免出現利益衝突。

她建議，除進行研究調查實況外，研究部亦可進行比較分

析，評估是次研究所涵蓋的國家及地區採取不同制度所取得

的成效，以及所遇到的問題，以協助事務委員會更深入研究

各項事宜。  
 
8.  研究主任 4表示，根據英國總領事館的回覆，英國
的現行做法行之有效。大臣一般依循《大臣守則》所訂的規

則行事。離任大臣會按照慣例，就離任後兩年內擬接受的任

何聘任向商業聘任諮詢委員會徵詢意見。離任大臣如接受了

一個已由諮詢委員會審核的職位，諮詢委員會將會在該會的

年報刊登所給予的意見。安大略省的有關主管當局亦表示當

地的監察制度運作良好。  
 
9.  研究主任 4補充，如要就外國制度的相對成效進行
評估，或須根據有關國家對不遵守限制的離任人員作出檢控

或施加制裁的統計數據等資料才能進行。然而，該等數據不

多，而且難以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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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席認為，如按照劉慧卿議員的建議，就各個制度

的成效進行比較研究，則會涉及更複雜的研究工作。他補

充，即使研究部在總結研究工作後可得出任何意見或建議，

有關意見或建議亦不大可能會獲得事務委員會所有委員的

同意。  
 
11.  研究主任 4回應張文光議員時表示，就所研究的地
區而言，對離任政府首長施加限制所採取的形式，主要是限

制有關人士參選政府首長、日後從事的工作、與政府簽訂合

約，或企圖影響政府的決定以獲取報酬等。是次研究涵蓋的

地區所採取的做法各有不同，詳情載於研究報告表 2及第 5.2
至 5.13段。  
 
12.  張文光議員注意到，與英國的情況不同，美國和法

國均無制定成文規則或法例，限制離任政府首長所進行的活

動。該兩個國家只透過公眾的期望、傳媒的批評及公眾不友

善的反應發揮阻嚇作用。  
 
13.  研究主任 4表示，根據法國總領事館及美國政府道
德操守規範局的回覆，該等國家均認為透過慣例規管離任政

府首長的活動實屬有效。  
 
14.  主席認為，各國採取不同做法，可能是因兩種主要

制度 (即總統制相對於國會制政府模式 )之間有基本分別所
致。  
 
15.  研究主任 4回應何秀蘭議員時表示，所研究的 5個國
家和地區並無訂立法定限制，規限政府高級人員在離任後接

受委任擔任有政治實權的職位。  
 
16.  許長青議員問及離任後所享有的福利，政制事務局

局長回答時表示，政府當局並無考慮為根據新問責制度聘用

的主要官員提供退休福利，例如退休金。至於有關行政長官

的安排，則會在稍後作出考慮。  
 
17.  主席表示，關於主要官員薪酬及聘用條款的事宜可

在討論主要官員問責制度時再作研究。  
 

研究部  18.  經進一步討論後，委員要求研究部主管就下列事

宜提供補充資料，供事務委員會研究  ⎯⎯  
 

(a) 美國及安大略省對離任政府人員施加限制的法定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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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等海外國家及地區各規管或諮詢當局的任期，以
及其他相關資料，例如該等機構的成員屬全職抑或

兼職人員；  
 
(c) 如政府首長及政府高級人員在離任後擔任受薪公

職，而該等公職可能被視為與其離任前所擔當的職

務有利益衝突，所研究的國家和地區有否對此類離

任政府首長及政府高級人員施加任何限制；  
 
(d) 載列有關國家和地區政府首長、大臣／經政治任命

的官員／民選官員及高級公務員離任後所受到的

限制及所享有的福利的對照表；及  
 
(e)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否對該等與行政長官職級相同

的官員離任後所進行的活動施加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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